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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日起，《许昌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

作为我市制定的第一部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地方性法规，《条例》紧扣人民群众关切的问题，着重突出与市民日常生活和工作密切相关的领域，从

维护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文明出行、文明养犬、文明餐桌、公益慈善、志愿服务和见义勇为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那么，哪些不文明行为将受到处罚？

落地实施的情况又怎么样？市民群众对此有何看法？近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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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广场舞，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新事物。然
而，由于跳舞者音响声过大，晚上跳的时间过久，一度影响
到周边居民的生活，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我市出台的

《许昌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规定：“在公共场所进行广场
舞、唱歌等活动，应当控制音量，不得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工作和学习。夏季每日 21 时至次日 6 时、冬季每日 21 时至
次日 7 时，禁止进行以上产生噪声的文体活动。”《许昌市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的实施，将有效解决相关活动的噪音扰
民问题。

1 月 1 日是实施《许昌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第一
天。当日晚上，记者在市区许都公园等广场、游园看到，多
数跳广场舞的市民在当晚 21 时前，就主动关了音乐，逐步
离开现场。一位市民说：“我们会认真执行我市出台的有
关规定，自己健身不扰民，带头做一个文明的许昌人。”

以往经常和几个朋友在市区西湖公园唱歌的连女士
说，在《许昌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出台后，她也了解到，唱
歌也不能在别人还没有起床时就开始唱。“我们做啥事，不
能只考虑自己，还要考虑到他人。”

在夜晚或凌晨，一座城市应该有着安静、舒适的环境，
它不仅体现着一座城市的整体管理水平，还反映了广大市
民的文明程度，“静”也是一种城市的美。

做文明市民

让城市“静”下来
本报记者 黄增瑞

“我骑电动车时，常常遇到其他
车辆虽未使用充电设施进行充电，但
把 车 子 停 在 充 电 专 用 停 车 位 的 情
况。还有一些人，在通过路口、横过
道路时，也不忘‘争分夺秒’低着头瞧
手机，多不安全啊！”1 月 2 日，魏都区
南关街道办事处七一社区文明志愿
者张红敏说，“《许昌市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对这些行为说‘不’，我打心眼
儿里点赞。”

“想起上次下雨天的经历我就来
气！天上下着小雨，我正在建设路人
行道上走，一辆小汽车从我跟前路过

也不减速，溅起的水花把我的裤子都
弄湿了，汽车一溜烟儿跑了，司机没
有一点儿公德心。”家住市区古槐街
的孙玉梅大娘说，“许昌是一座文明
城市，绝大多数市民的素质是好的，
可还是有一些人缺乏素养，需要通过
文明教育让文明之花处处绽放。”

“《许昌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对
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乱象制定
了明确的约束性条款。如不在医院、

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等公共场馆
喧哗和大声接打电话；不在道路上使
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以及骑行
平板车、平衡车等非交通工具等。”许
昌市交警支队一名民警说，“文明行
为 ，重 在 养 成 。 出 行 多 一 些 规 则 意
识，道路上就少几分安全隐患。”

出行讲规则，文明放心间
本报记者 王利辉

寒冷冬季和炎炎夏日，一些市民总喜欢给自己的两轮
电动车加装遮阳篷（伞）来挡风或遮阳。殊不知这种行为
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许昌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于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条例》第十条第四
项明确规定了非机动车不得加装遮阳篷（伞），违反规定的
将被处以 50元罚款。

“不安全！安装遮阳篷后，感觉电动车变得笨重了。
原来轻轻松松能拐的弯儿，得小心翼翼地操作。后来看新
闻说容易出事儿，我就拆掉了！”市民李女士说。在市区亨
源通超市门口的非机动车停放处，数百辆电动车中，记者
只见到一辆加装了遮阳篷的电动车。

“该拆！确实应该明确规定，不能随意加装遮阳篷！”
在市区八一路与文峰路交叉口附近游园游玩的冯先生
说。这些加装的遮阳篷（伞），有的固定在车头位置，有的
是“拱桥式”，车头和车尾连接点固定，还有的是一根连接
臂，固定在车身正中，款式各异。不论哪种固定方式，遮阳
篷撑开后，电动车的宽度和高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小电动车顶着大遮阳篷穿梭在街头巷尾，稍不留神，
极易发生交通事故。这种加装的遮阳篷，首先会造成驾驶
人视线受阻，扩大行驶途中的视觉盲区范围，形成安全隐
患；其次安装遮阳篷后改变了车辆结构，受制于支架和遮
阳篷，电动车转弯时易产生死角，同时风阻增大，车辆稳定
性变差，大风天气操作不慎容易侧翻；再者由于体积变大，
车身高度和宽度增加，提高了车与车之间剐蹭事故的发生
率。

一旦发生事故，遮阳篷的金属支架可能会对驾驶人的
头部、面部等部位造成二次伤害。电动车加装遮阳篷，危
险又违法。

电动车+遮阳篷

危险又违法，该拆
本报记者 孙江锋

“大姐，从今天开始，出门遛狗不牵绳不仅违法，还要
被罚款呢。”1月 1日 8时 20分，在魏都区西关街道办事处寿
昌社区铁路家属院，当看到居民王女士没有牵狗绳，而是
任由小狗在楼下的空地撒欢儿时，寿昌社区党支部书记李
林枫赶忙上前制止。

“你看，《条例》第十二条第二项对携犬出户有明确规
定，咱可别让文明在遛狗中‘溜’走。”看着递上来的《条例》
宣传册，在坦诚交流中，王女士连连表示“下不为例”。

李林枫告诉记者，辖区内养犬人不少，以前遛狗不牵
绳、狗随地大小便携犬人不清理的情况也很普遍，社区工
作人员在巡查中发现这些情况，都会第一时间予以提醒，
但效果不明显。“现在《条例》正式施行了，也让我们劝阻此
类不文明行为时更有底气。”李林枫说。

《条例》第十二条对在城市饲养犬只进行了明确规定，
不在物业管理区域内饲养列入禁养名录的犬只；携犬出户
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使用不超过一米五的束犬链（绳）
牵引；携犬人即时清理犬只在公共区域排泄的粪便。

若违反规定，究竟有何处罚措施？《条例》第三十五条
明确指出，在物业管理区域内饲养列入禁养名录的犬只
的，由公安机关没收犬只，并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
款。根据《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第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
携犬出户未用束犬链（绳）牵引的，由具有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权的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500 元以上 1000 元
以下罚款。

“早该对养犬行为作出规定了，这样对狗、对人都好。”
市民王德林被养犬问题困扰已久，对于《条例》的实施表示
十分赞同。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如果发现养犬人有遛狗不
拴绳、公共场所不及时清理粪便的行为，可以拨打“12345”
进行举报。

出门遛狗不牵绳

最高可罚1000元
本报记者 许廷合

“过去，在一些办公场所，经常出现长明灯、自来水
‘哗哗’流的现象，浪费现象让人心疼。《许昌市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 的出台，特别是关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应当推广使用节水设施，推广无纸化办公，减少使用一
次性办公用品；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水杯等规定，
可 以 说 采 用 ‘ 硬 ’ 措 施 推 动 节 约 、 促 进 文 明 。” 1 月 1
日，在市直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王女士说，“这些内容，
切中要害，在国家大力倡导节约型社会建设的大背景
下，显得尤为重要。”

“ 《许昌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明确提出：办公楼
道照明逐步替换使用自动启闭感应灯。鼓励单位和个人
使用可循环利用的物品，通过线上、线下交易等方式，
促进闲置物品再使用。”在许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
的张先生说，“文明行为促进工作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统
筹推进、奖惩并举、重在养成的原则，构建党委领导、
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全民参与的工作机制。机关要在
节约型社会建设中带好头。市直机关一直致力于节约型
机关建设，很多新的办公楼照明已使用自动启闭感应
灯，有些老旧办公楼也进行了改造，要在全社会大力弘
扬文明节约之风。”

从点滴入手

“硬”措施促节约
本报记者 王利辉

“僵尸车”长期霸占停车位，不仅
影响市容市貌，而且对道路畅通造成
一定的影响。1 月 1 日，随着《许昌市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的施行，街头“僵尸
车”的治理有了法律依据。

1 月 2 日，在市区解放路的公共停
车位上，停放着一辆疑似“僵尸车”，车
身积满厚厚的灰尘。“我经常走这里，
这辆车停在这里很久了。”市民许先生
说，街头的停车位是公共资源，这样停

放车辆给大家带来不便。
“我们很关注《条例》的实施，尤其

是对‘僵尸车’的治理，我们小区就有
辆车，长期不挪窝儿，占据着停车位。”
市民周红说，对于《条例》的实施，她举
双手赞成，毕竟像“僵尸车”这样市民
关注的问题，有了解决的方法和法律
依据。

《条例》在第十条规定：“不将车辆
持续停放在公共道路免费停车泊位超
过三日。”否则将责令驶离，据不驶离
或者无法驶离的，将处以二百元罚款，
这一具体的条款使得相关部门对“僵

尸车”开展整治工作有法可依。
近年来，随着市民车辆更新换代

速度的加快，市民停车难问题日益突
出，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有关“僵尸车”
的投诉也日益增多。满身灰尘，锈迹斑
斑，有的甚至“肢体残缺”，车顶还长出
了草。这种长期不挪窝儿的“僵尸车”，
除了严重影响交通，存在一定的安全
隐患外，还演变成城市中的新型垃圾，
影响着城市的市容市貌。

《条例》的实施，就是对不文明行
为从法律法规上进行有效约束，要唤
醒“僵尸车”车主的公德，从源头上消
除“僵尸车”现象。

治理“僵尸车”，还公共文明空间
本报记者 张铮

文明文明““软要求软要求””变变““硬约束硬约束””

《《条例条例》》来了来了，，这些不文明行为将受到处罚这些不文明行为将受到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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